
臺南市六甲區公所【社區發展協會申請補助】作業流程表 
SOP 3-29 

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社會課 

 

 

 

 

 

 

隨到隨辦 

社會課 

社會局 

 

 

 

 

＊區公所審

查及函送 2

天 

＊補助單位

作業期程

依該單位

規定 

※法令依據 

衛生福利部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要點(http://www.mohw.gov.tw)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作業規範（http://social.tainan.gov.tw） 

※應備證件 :  

公文+申請補助計畫書+切結書 

※使用表格  

無 

※作業注意事項  

年度內未依章程規定召開大會或理監事會任期屆滿逾期未辦理改選者，不予補助。 

※承辦課室： 

社會課  電話 6989438 

 

應備文件 社區提出申請補助案 

掛文號後交權責單位辦理 

補助文
件審查 

不符 

駁回 

函復申請人
並敘明理由
再補正 

 

補正 

未補正 函轉申請案核定
情形予申請人知
悉並協助獲補助
社區結案後之核
銷事宜 

將補助申請案函
送補助單位核定 

符合 

結案 


